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清洁工具前端工艺扩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评及审批部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专家组验收过程中提出的整改工作落实情况等。现说明情况如下。
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位于中山市小榄镇东生东路47号（东经113°15′7.085″，北纬22°40′0.407″），用地面积约为13311.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50140.85平方米，本扩建项目投资1640万元，环保投资110万元。主要从事现代家庭用具和清洁产品的加工与销售，年产水瓶1200万件，塑料配件92.2万件，水袋30.2万件，地拖350万件、香氛产品年研发261批次。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施工简况
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并且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落实了专项环保资金。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2验收过程简况
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委托中山市中赢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清洁工具前端工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5年10月20日取得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中（榄）环建表[2025]0139号。于2025年11月5日取得排污登记，编号：91442000MADDCLUE02001W。
项目开工日期为2025年10月22日，竣工日期为2025年10月24日，竣工公示日期为2025年10月24日，现场验收监测时间为2025年10月28日~29日。
2025年11月完成了验收监测报告表的编制。2025年11月12日，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环保技术咨询单位中山市中赢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和专家组成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对《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清洁工具前端工艺扩建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结论如下。
项目根据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和“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按照各级环保部门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要求，落实了各项环境保护措施。验收工作组一致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3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没有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和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①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制订了《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环境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见《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环境管理制度》。
②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制订了《喜高精塑工业（中山）有限公司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按照预案进行了应急演练。
③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固定污染源监测计划详见排污许可登记（编号：91442000MADDCLUE02001W）。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一）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中山市小榄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分公司处理，排放口编号：WS-004516。
（二）废气
（1）吹塑、注塑、点胶、丝印/移印、烘烤、酒精擦拭、铝管清洗、包装废气
烘烤、点胶废气先经过“水喷淋”装置降温处理后，与注塑、吹塑、丝印、移印酒精擦拭、铝管清洗、包装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经过收集后通过一套“三级过滤+沸石转筒吸附+催化燃烧装置”装置处理后通过楼顶排气筒G1排放，排气筒离地高度45米，设计风量80000 m3/h。排放口编号：FQ-011361，检测口、采样平台设置基本规范。
（2）破碎废气
破碎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后经过滤水箱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3）倒内外角、冲孔、焊锡废气
项目倒内外角、冲孔废气、焊锡废气产生量极少，产生的颗粒物、锡及其化合物经加强机械通风后排放。

（三）噪声
项目采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主要是：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噪声源，加强设备日常维护等综合治理措施来降低噪声。
（四）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存储场所设有标识牌。
危险废物存储场所单独设置，设有标识牌、警示牌，有防渗、防流失措施，场所建设符合相关管理要求。
3、整改工作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验收组前期现场提出对危废暂存房需要完善问题。
察看时企业对上述意见进行了落实。
竣工验收时专家组验收提出的建议如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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